附件1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限期缴存住房公积金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限期缴存住房公积金。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6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7
	承办机构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二路133号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法规科。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30（冬令时）

        上午 8:00-12:00、下午 15:00-18:00（夏令时）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12329

	
	
	监督电话
	    0774-6023105

	12
	设定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3
	实施对象
	    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

	14
	行使层级
	市级。

	15
	权限划分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6
	行使内容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
	无。

	19
	特殊环节（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0
	收费标准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1
	结果名称
	《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限期缴存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行政处理决定书》。

	22
	运行系统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系统。

	23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办理、接到举报、相关部门移送等相关单位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情形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单位法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和听取单位法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单位法人（见证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单位法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在笔录中予以注明。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行政部门应当对单位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行政部门在作出行责令限期缴存的决定前，应当及时告知有关单位被责令限期缴存的事实、理由、依据等。

5.决定责任：行政部门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责令限期缴存。依法需要给予责令限期缴存的，应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理依据和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理决定书书应在7日内送达单位法人，单位法人拒绝签收的，应在送达回执上予以注明。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4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逾期不缴或少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申请限期缴存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造成纠纷或职工利益损失的；
3.监管不力或怠于履行职责的；
4.擅自增设、变更涉及逾期不缴或少缴存住房公积金单位的审查程序或核准条件的；
5.在责令限期缴存行为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25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3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杜绝违法违纪行为。
2.加强内部监管，接受社会投诉举报。
3.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4.重大事项需经管委会研究后报上级监管部门备案。
	案件承办人员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管行政执法业务的副主任、相关科室负责人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中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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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强制限期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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